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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37 证券简称：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：2026-017

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

壹亿零玖佰零壹万零玖佰元授信额度及公司及子公

司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鉴于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总

额度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%及超过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总资产的30%，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的

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零玖佰零

壹万零玖佰元授信额度及公司及子公司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》

如获得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

度将增加到337,323.02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668.46%，同时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74.33%。敬请投资者

充分关注公司（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）的对外担保风险。

一、借款情况概述

（一）本次借款和担保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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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全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东成公司”）和控股子公司湛江实华化工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湛江实华”）因生产经营需要不时补充流动

资金等，合计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

人民币壹亿零玖佰零壹万零玖佰元的授信额度，具体如下：

序号
借款

人
债权人名称

拟授信额

度（万

元）

担保人

担保主债

务本金

（万元）

担保方

式

1
东成

公司

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茂名

分行

5,901.09 公司 5,901.09 抵押

2
湛江

实华

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湛江

分行

5,000.00
公司、湛江

实华
5,000.00

保证、

抵押

合计 10,901.09 10,901.09

上述授信系指借款、贸易融资、保函、资金业务及其

它授信业务。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，最终的授信额度和授

信期限以债权人批准的为准。申请授信的有效期为三年

（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算），若债权人首次批准的授信

期限短于本决议有效期，债权人后续对授信期限进行续展

批准的，只要后续批准的授信期限起算日不超过本决议有

效期，仍适用本决议。债权人批准的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，

即上述借款人在债权人批准的授信期限内的任何时点使用

资金的额度不超过授信额度。每次实际使用资金的融资成

本以对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准，并可依规依约

予以上下浮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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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为东成公司申请的授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，将

位于茂名市茂南开发区站前大道16号大院壹方城1号梯19-

22四层房产作为抵押物。

公司为湛江实华申请的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，担

保责任为连带责任担保。同时，湛江实华为自身申请的授

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，将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

岛新区疏港公路以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【粤（2019）

湛江开发区不动产权第0015236号】作为抵押物。

相关协议签署日期和签署地点：在上述授信申请被批

准后，由上述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按照实际业务需要与

债权人不时签署相关融资协议或其他契约性法律文件，由

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债权人签署相关担保协议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贷款议案的表决情况

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

第6.1.10条的规定，该议案需经董事会2/3以上董事同意，

并须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。

另外，公司股东会批准上述担保涉及的议案，并不意

味着上述担保及对应的授信融资贷款业务的必然发生。实

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工商银行和东成公司、湛江

实华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。东成公司是否发生融资交

易且公司是否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，湛江实华是否发生融

资交易且公司是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及其自身是否提供

最高额抵押担保，须以债权人的批准为前提条件。

二、借款人基本情况



- 4 -

（一）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

（1）基本情况

成立日期：2005年01月28日

注册地点：茂名市官渡路162号

法定代表人：梁培松

注册资本： 32936.53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经营；危险化学品

生产【分支机构经营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

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石油制品销售（不

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

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合成材料销售；

塑料制品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

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；金属

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；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；石油制品制

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【分支机构经营】；专用化学产品

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【分支机构经营】；化工产品生

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【分支机构经营】；合成材料

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【分支机构经营】；塑料制品制

造【分支机构经营】；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【分支机构

经营】；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【分支机构经营】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

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：公司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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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资子公司

（2）股权结构

（3）东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财务状况如下：

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125,527.09 139,811.26

负债总额（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、流动

负债总额）（万元）
94,930.74 102,040.99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

诉讼与仲裁事项）(万元)
0 0

净资产（万元） 30,596.36 37,770.27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186,991.52 229,143.31

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-7,065.93 -5,894.88

净利润（万元） -7,182.73 -6,733.93

（二）湛江实华化工有限公司

1.基本情况

成立日期：2018年3月29日

注册地点：湛江经济开发区乐山路27号财富汇金融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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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2901号办公室

生产经营地：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新区疏港公

路以北（中科炼化公司南侧）

法定代表人：黄守忠

注册资本： 26000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化工

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炼油、化工生产专用

设备销售；塑料制品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仪器仪表销售；

润滑油销售；纸浆销售；纸制品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；许可项

目：危险化学品生产（具体按粤湛危化生字[2022]0001号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》核定的项目生产）；危险

化学品经营（具体按粤湛危化经字[2021]208号（变更）

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核定的项目经营）。

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：公司之控

股子公司

2.股权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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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湛江实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财务状况如下：

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55,485.19 65,682.21

负债总额（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、流动

负债总额）（万元）
63,834.17 68,884.03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

诉讼与仲裁事项）(万元)
0 0

净资产（万元） -8,348.99 -3,201.82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58,135.19 46,450.70

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-5,283.44 -9,979.57

净利润（万元） -5,326.71 -10,683.31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担保的方式

1.以公司自有的位于茂名市茂南开发区站前大道 16 号

大院壹方城 1 号梯 19-22 四层房产为东成公司申请的授信

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；

2.公司为湛江实华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；

3.湛江实华以自有的位于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岛

新区疏港公路以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【粤（2019）湛

江开发区不动产权第 0015236 号】为自身申请的授信额度

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。

（二）担保期限

均为主债权期限届满之日起不超过三年（最终以签署

的担保合同为准）

（三）担保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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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、为实现债务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

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保全费、评估

费、拍卖或变卖费、过户费、公告费等）和其他所有应付

费用（如有）。

（四）其他股东方担保

湛江实华的其他股东均为公司原职工或由职工共同投

资成立的合资公司。该等股东与公司已签署《股权质押

（反）担保合同》，同意以权利质押的形式将各自持有的

湛江实华股权出质给公司，作为主债权合同项下义务（包

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为实

现债权所支付的各项费用）的反担保，因此不再安排该等

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担担保责任。

因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合同和担保协议尚未签署，最终

的条款和条件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。

四、董事会意见

（一）公司提供担保系为支持东成公司、湛江实华的

日常经营融资所需。

（二）借款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资产质量、偿债能力、

信用状况均良好，与授信银行的融资合作也有一定洽谈和

业务基础，未出现过未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情形，信用

风险较低，公司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，

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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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本次对外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

（三）因东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故公司未要求

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，湛江实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其他

股东与公司已签署《股权质押（反）担保合同》，同意以

权利质押的形式将各自持有的湛江实华股权出质给公司，

作为主债权合同项下义务（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、利息、

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各项费用）的

反担保，因此不再安排该等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担担保责

任。

（四）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本议案，视为届时根

据分支机构、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（在授信额度范

围内），批准公司及分支机构、控股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签

署的相关担保合同、贷款合同。

五、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本次担保后，董事会已审批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

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37,323.02 万元。本次担保提供后，

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

197,362.18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391.11%，同时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2.00%。公

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0

万元及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%。公司

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

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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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

经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

第五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9 日


